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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111年度 

「強化二級離島殯葬業務廉政防貪指引」座談會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1日(星期四)下午 3時 

地點：望安鄉圖書館 2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澎湖縣政府政風處 邱盛林 處長 

廉政小組成員：(詳如小組成員名單) 

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表) 

記錄：澎湖縣政府政風處陳怡臻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邱處長盛林)： 

一、 今天將和大家討論 2 案殯葬貪瀆案例，是近幾年其它縣

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辦理殯葬業務所發生的弊端。因為望安

鄉內的殯葬設施有公墓土葬區，所以報告的案例也會以土葬

區所發生過的真實案例為主。今天會議最主要的目的是透過

廉政小組成員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，找出公所易生弊端風險，

提出防制措施，防止類似不法發生，將由今天在場的各位同

仁互相討論激盪、達成共識，政風處會將今天的會議內容列

入紀錄，再公開在網上。 

二、 本處特別邀請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黃組長元冠

(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)擔任專家學者，組長

在調查組的期間，從未單純以圖利罪單一罪名偵辦並起訴過

任何一位公務員，希望各位同仁能破除以往因圖利罪大帽子

而動輒得咎的恐懼心態，只要各位公務員不收受廠商賄賂、

不放水、不包庇，不要偽造文書，檢察官不會動輒以圖利罪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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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為民謀福利的同仁，裁量範圍內給民眾便利不會構成圖利

罪，政風與廉政體系，是機關的良師益友，廉政工作首要任務

就是協助機關同仁不要身陷風險，期待各位能把握今天這個

難得的機會，有任何業務上遇到的困難與疑問，都歡迎多發

言指教，大家可以互相討論。 

貳、 秘書致詞(許秘書正毅)： 

    今天很高興澎湖縣政府政風處安排了這場座談會，還特

別邀請黃組長前來擔任我們的專家學者，提供法律上的專業

建議，各位同仁如果業務上有碰到甚麼困難，都可以趁這個

機會提出來一起討論，就像邱處長說的，政風與廉政體系，是

機關的良師益友，政風處的任務是協助同仁不要誤觸法網，

如果有甚麼想法，也都可以提出來互相參考研究。 

參、 外聘專家委員致詞(黃組長元冠)： 

    今天很高興能夠受到澎湖縣政府政風處的邀請來到澎湖，

更覺得榮幸能夠飄洋過海來到望安鄉和大家見面，我不只是

有法律上的專業，實務上的經驗也非常豐富，前面邱處長提

到圖利罪，跟各位報告，我在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

的這 5 年 9 個月的期間裡，還真的沒有偵辦過單純以圖利罪

罪名成案的案件，原因除了圖利罪修法後的構成要件門檻非

常高之外，另外則是我不希望同仁因為依法為民眾謀福利而

被檢舉圖利，這樣做只會導致大家做事綁手綁腳、士氣低落，

無益於行政效率和最大公益，所以我敢跟各位同仁保證，只

要我在廉政署的一天，只要同仁不拿廠商好處、不收廠商賄

賂、或偽造文書，絕對沒有一件案子會因為圖利罪立案。 

肆、 案例介紹：(詳如「強化二級離島殯葬業務廉政防貪指引」討

論案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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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個案討論及防治措施研討： 

一、 許秘書正毅：是不是能先請殯葬的業務主管單位替我們分

析一下？ 

二、 民政課陳課長德全：殯葬業務是我們民政課管理的，不過

目前本鄉的土葬業務已經非常稀少了(墳墓土葬一年約 1-2

案而已)，大部分都以火化辦理為主了，如果是民眾要撿骨，

首先要先向公所這邊申請，核發許可後才能進行撿骨，並且

要檢附施工前中後的照片作為佐證，所以像案例中討論到的

弊案，在本鄉發生機率比較不高。 

三、 衛生局政風室高主任國杰：所以有關火化部分，目前公所

這邊的處理方式都怎麼做呢？ 

四、 民政課陳課長德全：望安這邊大體的火化都會以船運到馬

公，請縣府協助火化，船運費補助大約會有 1至 2萬的費用。 

五、 衛生局政風室高主任國杰：像我了解七美鄉公所對於大體

運送到馬公火化這部分，是有特別做一個開口契約來辦理，

不知道望安鄉公所這邊是怎麼做的呢？ 

六、 民政課陳課長德全：望安這邊因為死亡，而需要運送至馬

公火化的案例，一年頂多 1 至 2 案左右，其實需求並不大，

所以本公所並沒有辦理開口契約，主要是因為這邊是二級離

島，醫療資源相對弱勢，所以病人往往已經後送至馬公或台

灣本島醫院進行治療，所以通常也不會(病死)在望安鄉內死

亡，因此我們這邊並未特別以開口契約運送大體。 

七、 主計室賴主任玉珍：監辦的時候，會覺得望安鄉有很多採

購上的困境，如果要完全依照政府採購法來執行，似乎會有

很多阻礙。 

八、 衛生局政風室高主任國杰：能否請主計主任具體描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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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工務課張課長韶文： 

（一） 這部分我有很多感觸，我幾個月前才調過來望安這邊

當工務課長，在台灣要發包廠商其實相對容易很多，但是

在望安完全不是這樣，說實話，就我自己的經驗，光是交

通的勞頓，身體就需要很多時間進行恢復，像從台灣搭飛

機回到馬公，要先在馬公休息一下，然後又搭船下到望安，

一樣需要再休息個半天，因為暈船、舟車勞頓等等，身體

需要恢復的時間，才有辦法工作，同理可推，那些要來標

望安的工程，那些來做工的人，難道不需要喘息嗎？我覺

得交通(無論載工人或運貨材)是望安採購上一個很大的

障礙。 

（二） 所以望安這邊，會來投標的廠商，往往都是那一家、

兩家，每次被審計室稽核的時候，還會檢討我們望安這邊

怎麼很多類似的工程都要用小額發包？檢討我們是不是

故意要分批採購？質疑我們怎麼都找固定某些廠商？我

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解釋，並不是我們故要迴避採購法，

而是因為有很多工程一定要做，卻只有那幾家廠商願意來

做。 

（三） 另外，我們新的辦公大樓工程案，目前正處於停工狀

態，主要是因為人員銜接問題，做一半設計公司沒了，只

剩監造廠商，沒人辦理變更設計，加上疫情跟戰爭，施工

廠商也說物價一日三價，做下去虧本寧可不要做了，我們

也是千拜託萬拜託，請他們一定要做，但是遇上疫情跟戰

爭，不可抗力因素停工半年，依照契約規定，廠商可以終

止合約，這件案子後續還不知道該怎麼辦。 

（四） 所以我想請教，如果我們採購相關程序都完備的狀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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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還會有圖利罪的問題？因為採購法說要依照公共利

益、公平合理，我的解讀是：我們做的事情是為了公眾的

利益，對於廠商也要公平合理的對待他們，而且廠商畢竟

還是營利單位，該有的利潤也要讓人家有生存空間，但是

這樣是不是又會涉及圖利廠商呢？ 

（五） 我們有些案子在進行履約爭議，調解委員都叫我們多

跟廠商溝通，我又擔心溝通了，會不會被說是跟廠商私下

有甚麼利益交換？廠商嫌望安地處偏遠，我們也曾經到馬

公另尋地點進行溝通會議，廠商也直接講說我們望安地點

很偏僻、物價又上漲了、反正廠商就是不想做了，因此我

覺得案件的推展很困難。 

（六） 我知道辦公室的電話都有被你們廉政署、調查局監聽，

所以我也不敢跟廠商「溝通」太多，所以想請教，到底該

怎麼溝通，才能合理合法不會被檢察官辦圖利？ 

（七） 我們望安新辦公大樓花了 1 億 3000 多萬，還沒蓋好

就換了 8個承辦，我也是新來的課長，現在因為履約爭議

被擱置無法復工，擺了一年多，鋼筋都生鏽了，在離島辦

採購真的壓力很大，我才來沒多久就牙痛。 

（八） 望安因為地理位置偏遠，採購都特別困難，像是望安

有花宅文化資產遺址的修復，需要用咾咕石修建，這又牽

涉到施工廠商必須具備專業的文資修復資格才能承攬，我

們望安連一般的採購都已經很拮据，沒有廠商願意來標了，

現在這些文化資產的規定，對我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，為

什麼採購法不能夠針對離島地區(甚至二級、三級離島)的

特殊條件，因地制宜修訂一些比較寬鬆的採購規定呢？ 

十、 黃組長元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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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我自己親自操辦過南部地區調查組新辦公廳舍的工

程採購，從土地的取得、工程的設計、監造、發包、施工

履約管理，全部流程都走過一遍，所以剛剛張課長分享的

心路歷程我都非常感同身受，甚至我覺得，現在的司法人

員在辦工程弊案之前，應該要自己先操持過一遍工程採購，

才會知道箇中的辛酸跟困難。 

（二） 我辦的案子流標 3次，大家一聽是廉政署的案子都不

敢來標，說怕被查辦，後來是去拜託營建署推薦的廠商來

標，才有人願意做，所以我知道基層同仁辦採購，真的是

非常辛苦的事情。 

（三） 另外要澄清一點，廉政署絕對沒有無緣無故監聽公家

機關的電話，除了通訊監察保障法的規定之外，我們也沒

有那麼多人力去監聽管轄區域(南部 7 縣市)所有政府機

關的電話，除非是有具體的行受賄資訊被廉政署掌握到，

否則不會隨便監聽電話，這點大家可以放心。 

（四） 其實大家都了解離島採購的困境，雖然有對於工程採

購的特別規定，但是僅限於像是離島建設條例(經費來源)、

或是重大公共工程，對於離島地區常規性的採購，卻仍然

被包含在政府採購法裡面一體適用，像剛剛張課長提到的

交通的問題、(船班)供貨穩定性的問題、天氣(海象)的問

題，都會很直接影響到我們契約的履約管理，這些難處都

是離島基層人員最能體會的。 

（五） 當初我要親自接手辦公廳舍工程採購的時候，大家都

打電話來叫我不要自己弄，說很複雜很累，反正預算充足，

辦公廳繼續用租的就好，何必沒事找事做？但是我知道這

是一勞永逸的方法，而且公家機關一直跟民間租房子也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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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，何況這對公帑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，比起租辦公大

樓，長遠看來，自己蓋辦公廳舍，才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

做法，我相信大家在做工程、做採購的同仁，都是抱持一

樣的心態：覺得這些公家的事情，只要對社會大眾、公益

有正面幫助的，都應該要把它做好。我可以體會大家的心

情，所以敢說在廉政署的 5 年 9 個月裡沒有辦過任何一

件純粹因為圖利罪成案的案子，5年多並不是一個短的時

間，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信念，希望第一線從事公務的

同仁，能夠放心的把事情做好，我也深深知道大家的辛苦

跟困難，尤其離島和我們望安鄉更是尤甚。 

（六） 要再次呼籲大家不要害怕圖利罪，也不要擔心辦公室

電話被監聽，除非是有很多負面的風評傳出、真的有被掌

握到不法的證據，否則司法調查權不會隨便發動；就算真

的因為別人的案子，導致機關電話被監聽，各位同仁，也

不要害怕，我們做好一個動作絕對能夠自保：那就是凡事

留下紀錄，甚麼溝通都留下紀錄，就算小事情都要留紀錄，

比方說甚麼時候打電話的，做個電話紀錄，溝通內容是甚

麼，溝通對象是誰，溝通的理由跟目的；到現場溝通的話，

地點是哪裡，參與者有誰，溝通了多久，內容有哪些，見

面在工地也沒關係，一樣紀錄，我們發心是對的，那麼要

做的就是「盡其在我」，畢竟外在環境不是我們能控制的，

尤其最近這段時間，建築和工程業一定會冒出很多契約變

更、減價、減量等等的狀況，因為原物料飛漲，這些情形

我都遇過，所以我很能體會各位的辛苦。 

（七） 還有建議各位不要害怕跟廠商溝通，要溝通事情才能

解決，我自己就經常跟廠商溝通，當初工期開始出現延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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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候，我也經常自掏腰包買東西去工地，我也曾經買過

好幾袋的包子，趁早晨工地會議時間，到現場去了解狀況，

讓他們知道說我很在乎跟你們溝通，有甚麼問題也都可以

提出來多討論，後來發現拖延問題不只是施工廠商單方面

的問題，他們可能遇到消防、汙水、環保等等的狀況被卡

住了，那時候我是另外拜託同事去找環保局、消防局了解

處理，把該做的程序完備，廠商後來很高興，還感謝我說：

「你們都幫我們跑完了，讓我們省很多事情」，這些狀況

如果沒有多溝通，我不會知道他們的困難點，所以溝通是

為了把事情做好，同仁不要害怕跟廠商溝通。我完全能夠

了解辦工程同仁的艱難，尤其離島一定更艱鉅，這邊也請

秘書多多給予同仁支持。 

（八） 我理解各個機關首長，有時候很無奈，因為其實他們

是承接前人留下的爛攤子，有時候則是環境因素改變，很

多廠商因為價格波動太大都要跑路，加上溝通有問題，造

成機關跟廠商不能互信，事情很難推行，另外像我們的設

計監造制度也有很多問題，因為機關同仁不是那麼專業，

所以才需要委託設計，結果設計廠商(建築師)設計出來的

規格綁標(綁電梯、綁器材)，導致得標的廠商很難做，除

非找他(設計單位或配合的廠商)購買，變成得標廠商會想

放棄，後面如果做變更設計，機關同仁又怕會不會圖利廠

商，這些問題我都能夠理解。 

（九） 所以希望今天我分享一些我辦工程的經驗，能夠稍微

寬慰一下張課長的苦衷，因為不只你會遭遇這些情況，全

部辦工程採購的同仁我相信都會遇到，我也真的非常敬佩

各位，希望張課長今天能稍微釋懷一點，晚上能好睡一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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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臨時動議：(無) 

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許秘書正毅：聽了黃組長的分享，真的覺得很感動，我之

前自己也辦過餐食的案子被調查站約談，因此深深體認，程

序上的完備真的非常重要，除了程序完備之外，還要留下書

面紀錄，我們公所這點的確有待加強，很多檔案文書的保存

不是那麼周全，這樣會對同仁造成風險，這部分會再加強改

進，真的很感謝今天能夠有這麼精彩的對談。 

二、 邱處長盛林：非常高興能夠看到今天同仁如此踴躍的發表

心聲，我們來這邊座談的用意，不是要查辦甚麼，也不是要聽

場面話，而是要聽聽各位的真心話，曾經有位過失觸法的機

關同仁跟我說「他不敢踏進政風的大門」，因為他覺得政風很

恐怖，不知道會怎麼查辦他，但我要告訴各位的是「你可以再

靠近一點」，那位同仁後來進來政風處後，我們給他開導、分

析狀況利弊，他反而心情輕鬆很多，因此各位要多善用政風，

我們是來協助機關同仁興利、防弊的。最後強調，真的要確實

留下各種紀錄，無論是變更設計、減量、減價收受，都要按照

規定來辦理並做成紀錄，陳核長官批准，只要不收受廠商賄

賂，基本上不會有圖利的問題，同仁在執行業務時如果有甚

麼疑問，也歡迎來找我們討論，政風處的大門都是敞開的，打

電話詢問也都可以，政風處有很專業的團隊做各位同仁的後

盾。 

捌、 散會：(下午 4點 30分) 

 


